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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和

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一、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

（一）日常关联交易概述

根据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泽宇智能”或“公司”）

及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要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 2026 年度将与关联方发

生总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 121.71 万元的日常关联交易。公司 2026 年 4 月 28

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

联交易确认和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公司关联董事张剑、夏耿

耿已回避表决。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第三届独

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、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本议

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。

（二）预计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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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

单位：万元

关联方
关联交易

类别

关联交

易内容

实际发

生金额

获批的交

易额度

是否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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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例（％）

江苏西沃里贸易有

限公司

向关联方

采购商品

采购红

酒
68.11 120 否 0.07

江苏西沃里贸易有

限公司

向关联方

出租房屋

房屋租

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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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会对日常

关联交易实际发生

情况与预计存在较

大差异的说明

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，主要原因为

公司在预计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时，为满足企业经营及时性的需求，

将关联交易上限金额尽可能调整至较高水平。

公司独立董事对日

常关联交易实际发

生情况与预计存在

较大差异的说明

2025 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未超出年初的预计范围 ,实际发

生金额少于全年预计金额，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；

公司与关联方按照市场交易原则公正、合理地交易，关联交易的定价公

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

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。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

（一）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

1、关联方：江苏西沃里贸易有限公司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0600696789918Q

3、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

4、注册地址：南通市崇川区中环路 279 号

5、法定代表人：张剑

6、注册资本：500 万人民币

7、经营范围：预包装酒类批发；纺织品销售；自营和代理上述商品的进出

口业务（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）；商务、贸易信息咨询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8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总资产为 726.84 万元，净资产为

698.15 万元，2025 年度，主营业务收入为 70.87 万元，净利润为 19.63 万元。

9、关联关系：泽宇智能实际控制人张剑控制的公司。



（二）履约能力分析

该关联法人依法经营、资信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，

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。公司将按 2025 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

与相关关联方签署订单合同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，履约具有法律保障。

三、关联交易主要内容

（一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

1、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向江苏西沃里贸易有限公司采购红酒。

2、公司根据日常经营需要向江苏西沃里贸易有限公司出租房屋。

租房坐落：南通市崇川区中环路 279 号；

租赁面积:约 100 平方米；

年租金:18,000 元；

租赁期限:2024 年 11 月 01 日起至 2027 年 10 月 31 日止。

（二）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

协议各方遵循平等互利、协商一致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交易价格遵循市场

竞争下的正常商业惯例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，不会影响公司独

立性。

（三）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

在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范围内，公司将根据日常经营需要与上述

关联方签订合同，并依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关权利和义务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

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正常的业务往来，对公司主营业

务不会产生重大影响。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将遵循平等互利、协

商一致、共同发展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。上述关联交易

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，也不会因该等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。

五、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

（一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

经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，独立董事认为：2025

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未超出年初的预计范围,实际发生金额少于



全年预计金额，差异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产生影响；公司与关联人按照

市场交易原则公正、合理地交易，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

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，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产生

不利影响。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

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一次会议审议。

（二）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

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

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，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日常经营的客观需要

而产生，能充分发挥各关联公司的资源优势，有利于公司的业务开展，交易以

市场价格为计价原则，价格合理公允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，不存在损害公

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一致同意本次议案。

（三）董事会审核意见

董事会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

案》，关联董事张剑、夏耿耿对相关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，此议案尚需提交公

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1、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；

2、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；

3、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江苏泽宇智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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